采购需求

1.维保服务范围：

亚华YH-997C病房智能呼叫系统，包含医护主机、信息交互管理主机、门口分机、床头分机、卫生间分机、走廊点阵屏、信息看板、呼叫系统线路、YH-NIS主控软件、信息看板等配套设备维护。包含不限于以下设备及数量，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
	单位

	1
	医护主机
	YH-917
	28
	台

	2
	医护管理主机
	YH-997C
	28
	台

	3
	走廊点阵屏
	YH-D208SA
	55
	台

	4
	床头分机
	YH-657W
	4
	台

	5
	门口分机
	YH-627T
	528
	台

	6
	卫生间分机
	YH-6177L
	518
	台

	7
	床头分机
	YH-657Q
	1499
	台

	8
	卫生间分机
	YH-677TL
	35
	台

	9
	信息看板
	海信电视
	26
	台


2.保修服务要求

2.1免费提供设备维修、零配件更换和维修劳务等各种服务，应保证设备达到符合厂家合格标准或相应的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

2.2提供在线支持： 30分钟响应，电话指导或远程诊断分析和维修有关设备； 服务团队至少需提供两个联系方式，保证7*24小时电话畅通。

2.3现场检修：接到院方维修通知，在电话指导或远程诊断无效后，派遣工程师前往维修，视交通情况最多不超过24小时到达现场。定节假日则顺延。

2.4每年需要4次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全院设备的巡检，需要填写记录单，并根据巡检中的问题进行维修，做好记录并上报主管科室，巡检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巡检报告》。

2.5备件供应：需要在医院保留一部分的易损维修配件。方便应对紧急情况（例如：床头分机手柄线）。需要更换新配件时，新配件到位时间不得超过72小时。

2.6在合同到期之日前一个30天内，需要对全院亚华呼叫系统及设备进行巡检，做好记录，如有损坏及异常，需在尾款支付前维修或更换完成，保证全院呼叫系统及设备正常运行，同时通过维修内容验收。

3.报告服务

供应商应在每次巡检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巡检报告》，并在年度服务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年度运维总结报告》。
4.数据安全与保密：

4.1双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互尊重对方的知识产权。

4.2未经一方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转让、许可使用、交换、赠予或与任何第三方共同使用或不正当使用保密信息。违反本条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3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实施方案、产品信息、用户手册、软件代码、系统架构、运营数据、用户信息、业务数据、项目资料、商务信息，以及双方以口头、书面、电子或其他形式披露的明确标注为保密或依其性质应被视为保密的信息。

4.4供应商特别承诺，对于在服务过程中接触、收集、处理或以其他方式知悉的院方医院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患者信息、诊疗数据、医疗记录、运营管理数据、系统日志等），均属于保密信息的核心组成部分。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仅在本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内使用上述数据，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提供或允许其使用，并在合同终止后按照院方要求返还或销毁相关数据。

4.5供应商保证，院方在使用供应商根据本需求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时，如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院方遭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因此给院方造成的损失。

